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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现状工业用地“以增定改”工作指引
（征求意见稿）

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工业用地红线

划定的通知》（佛府办〔2022〕179 号）《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关

于在“三旧”改造中切实加强工业用地“以增定改”的通知》（佛

自然资通〔2022〕207 号）和《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

强工业用地“以增定改”的通知》（佛自然资通〔2023〕132 号）

等文件精神，在“三旧”改造中切实做好工业用地“以增定改”

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总体要求

为保障全区工业用地红线划定规模应不低于 190 平方公里

的要求，严格按照工业用地“以增定改”，有序推进全区工改其

他用途项目，确保工业用地增量面积不低于减量面积，并进一步

优化工业用地布局，推动现状零散、破碎、低效的工业用地向工

业集聚区内进行腾挪集聚，以优质产业空间促进我区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

二、工业用地增量、减量面积定义

（一）工业用地增量面积是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且未纳

入南海区现状工业用地管理台账的新增工业用地或存量用地盘

活为工业用途的面积。增量工业用地原则上应位于工业聚集区

内。增量工业用地确因土地供应计划、规划实施等原因不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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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区范围内的，在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应紧邻工业集

聚区或为达到一定规模且可以集中成片利用的存量用地。

（二）工业用地减量面积是指位于南海区现状工业用地管理

台账内，因升级改造改为非工业用途，导致工业用地减少的面积。

对于项目周边现状工业用地台账内出现工业用地偏小、形状不规

整、难以独立开发等情况的，应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将该类用地一

并纳入项目“以增定改”或在当年年度落实增改平衡方案。

三、年度现状工业用地管理要求

年度现状工业用地管理台账由市自然资源局统计更新后下

发，位于现状工业用地管理台账内的工业用地改为其他用途的

（包括改为公服（A）、商服（B）、居住（R）、绿地（G）、仓

储（W）、交通（S）、公用（U）等，“工改工”项目范围内的

公益性用地除外），需落实“以增定改”。

（一）对“三旧”改造工改其他用途项目，须结合有关文件

要求，按照年度计划、项目计划、项目实施、监督核查全链条动

态监管，确保全区工业用地规模在升级改造中实现增改平衡。

（二）对非“三旧”改造工改其他用途项目，由区人民政府

统一管理，具体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负责年度增改平衡总体

核算。

四、区内平衡实施管理

（一）区级统筹工业用地平衡指标

对年度全区工业用地增量面积用于平衡工业用地减量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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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工业用地平衡指标，设立区级工业用地周转“指标池”，由

区人民政府统一管理，具体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组织实施。

（二）申请使用工业用地平衡指标情形

除按本工作指引第三点落实“以增定改”要求外，对位于现

状工业用地管理台账内的工业用地改为商服（B）、居住（R）、

仓储（W）的用地需由镇（街道）需向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申

请工业用地平衡指标（上述用途为主导功能用途）；符合上述条

件但属于以下情形的项目用地，由区级统筹，无需申请工业用地

平衡指标：

1、原证载用途为非工业，且控规功能与原证载用途一致项

目；

2、保留集体性质的项目。

（三）工业用地平衡指标价格

“三旧”改造项目涉及工业用地减量的，各镇（街道）可申

请本镇（街道）内产生的工业用地平衡指标，也可申请其他镇（街

道）产生的工业用地平衡指标，原则上优先申请本镇（街道）内

产生的工业用地平衡指标。工业用地平衡指标价格为 150 元/平

方米（即 10 万元/亩）。

（四）承担主体和支付时间

工业用地平衡指标所需资金的承担主体为原土地权利人。属

镇（街道）有偿收储的项目用地，承担主体为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若有协议约定的，则从其约定。各类型项目用地在取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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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清单或规划条件后，项目供地前由市自然资源南海分局出具工

业用地平衡指标支付通知。工业用地平衡指标支付时间具体如

下：

1.挂账收储公开出让的“三旧”改造项目用地，工业用地平

衡指标资金由区财政部门在土地出让金分成阶段直接核减原土

地权利人（集体性质的为原土地所有权人，国有性质的为原土地

使用权人）分成部分。

2.有偿收储的“三旧”改造项目用地，工业用地平衡指标资

金由区财政部门在土地出让金分成阶段直接一次性核减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分成部分。

3.协议出让的“三旧”改造项目用地，由协议出让受让方在

申请协议出让前支付工业用地平衡指标资金。

4.以划拨方式供地的“三旧”改造项目用地，由划拨用地主

体在申请划拨用地前支付工业用地平衡指标资金。

（五）支付流程

由承担主体凭工业用地平衡指标支付通知，提交申请表（详

见附件 1）至镇（街道）城市更新机构审核，待镇（街道）城市

更新机构核查后报送至镇（街道）人民政府加具意见，并由镇（街

道）人民政府上报至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审核。经市自然资源

局南海分局审核通过后，由承担主体缴纳工业用地平衡指标所需

资金，承担主体凭缴纳凭证办理后续手续。

五、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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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平衡指标资金纳入南海区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扶

持奖励资金池，用于奖励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认定项目和国有土

地工业改造提升认定项目。

六、年度计划及需求

（一）梳理本年度增减量清单

每年度第四季度，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梳理本年度实际

增减量，明确本年度总平衡台账。

（二）制定下一年度增改平衡年度计划

各镇（街道）依据镇（街道）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统筹编

制本镇（街道）工业用地增改平衡年度计划，分类制定项目清单

台账（详见附件 2），在每年 12 月 15 日前向市自然资源局南海

分局报送下一年度计划项目增量清单、减量清单、区域平衡清单

计划及矢量数据。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根据各镇（街道）上报

的工业用地增改平衡年度计划录入佛山市村级工业园信息化管

理平台，并上报市自然资源局备案。

（三）定期评估

各镇（街道）实行半年评估机制，掌握工业用地增减量情况，

每年 6 月底前将评估结果上报至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由市自

然资源局南海分局统筹摸排工业用地增量能否满足工业用地“指

标池”周转需求。

七、其他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本通知印发前已取得用地清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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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条件的地块，无需支付工业用地平衡指标资金。

附件：1.“三旧”改造项目工业用地平衡指标申请表

2.年度计划管理模板



“三旧”改造项目工业用地平衡指标申请表

所属镇（街道）

申请人

土地坐落

项目用地所在
单元计划情况

城市更新单元
计划批准文件

批准时间

更新单元名称 更新单元编号

单元计划项目
压占2021年底
现状工业用地
管理台账面积
（平方米）

项目用地改造
方案情况

改造方案批复
文件

批准时间

改造方案项目
压占2021年底
现状工业用地
管理台账面积
（平方米）

绘图系列号

项目用地

面积
平方米

项目用地
规划用途

XXX 用地（面积：XXX 平方米）

XXX 用地（面积：XXX 平方米）

项目用地压占
2021 年底现状工
业用地管理台账面
积（平方米）

申请项目供地
方式

□公开出让（□挂账收储 □有偿收储） □协议出让 □划拨

计划供地时间 年 月



申报项目购买
工业用地指标

主体

土地使用权人

申请项目工业
用地指标情况

标准 150 元/平方米

面积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镇内： 平方米

镇外： 平方米

合计： 平方米

总金额 元

申请人

本项目用地由于项目压占 2021 年底现状工业用地管理台账面积 XXX 平方米，需由 XXX 主

体申请工业用地增量指标 XXX 平方米，共 XXX 元。上述工业用地增量指标资金拟在土地出让分

成阶段直接核减 XXX 分成部分（在出让/划拨前直接支付）。

法定代表人签名： （盖章） 日期：20 年 月 日

镇（街道）城
市更新机构意

见

情况属实，拟同意申请人意见。

经办人签名：

部门负责人签名： （盖章） 日期：20 年 月 日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
处）意见

同意上报区级部门审批。

分管领导签名： (盖章) 日期: 20 年 月 日

备注：

注：本表格双面打印，一式两份



附件 2：年度计划管理模板

1.年度计划增量清单

南海区XX镇（街道）“三旧”改造项目工业用地增改平衡
××年度计划项目增量清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位 置

项目面积

（平方米）

本年度拟增量

面积（平方米）

供地时间

计划

1

2

3

…

合计 / / /

2. 年度计划减量清单

南海区XX镇（街道）“三旧”改造项目工业用地增改平衡
××年度计划项目减量清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位 置

项目面积

（平方米）

本年度拟减量

面积（平方米）

供地时间

计划

1

2

3

…

合计 / / /



3. 年度计划区域平衡清单

南海区XX镇（街道）“三旧”改造项目工业用地增改平衡
××年度计划区域平衡清单

序

号
镇街名称

拟增量面积

（平方米）

拟减量面积

（平方米）

拟跨镇（街道）

平衡面积

（平方米）

1

2

3

…

全区

合计
/

填表说明：

1、各镇（街道））拟增量工业用地不应小于拟减量工业用地，因现状条件

确实无法满足的，可跨镇街平衡；

2、供地时间计划：已供地未竣工的，填写实际供地时间；未供地的，填写

预计年份。


